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青婷涮锅店营业执照

副 本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2140826MA7Y0T6B8L，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五十九条 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

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继

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六十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

第六十一条 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

主权。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

第六十二条 国家鼓励男女双方在结

婚登记前，共同进行医学检查或者相关健康

体检。

第六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

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第六十四条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

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

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

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

第六十五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

暴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

提供救助。

第六十六条 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享

有与其配偶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不受双方收入状况等情形的影响。

对夫妻共同所有的不动产以及可以联

名登记的动产，女方有权要求在权属证书上

记载其姓名；认为记载的权利人、标的物、权

利比例等事项有错误的，有权依法申请更正

登记或者异议登记，有关机构应当按照其申

请依法办理相应登记手续。

第六十七条 离婚诉讼期间，夫妻一方

申请查询登记在对方名下财产状况且确因

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人民法院应当

进行调查取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

协助。

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

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一方隐

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

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

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

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第六十八条 夫妻双方应当共同负担

家庭义务，共同照顾家庭生活。

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

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

男方予以补偿。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确定；

协议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十九条 离婚时，分割夫妻共有的

房屋或者处理夫妻共同租住的房屋，由双方

协议解决；协议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七十条 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

有平等的监护权。

父亲死亡、无监护能力或者有其他情形

不能担任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的，母亲的监

护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七十一条 女方丧失生育能力的，在

离婚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应当在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条件下，优先考虑女方的抚养

要求。

第八章 救济措施
第七十二条 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

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

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或者检举。有关

部门接到控告或者检举后，应当依法及时处

理，并为控告人、检举人保密。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

有关部门依法

处理，或者依法

申 请 调 解 、仲

裁，或者向人民

法院起诉。

对符 合 条

件的妇女，当地

法律援助机构

或者司法机关

应当给予帮助，

依法为其提供

法律援助或者

司法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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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机关应当为档案工作

人员配备劳动保护用品，避免档案管理

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损害健康。

第五节 鉴定与销毁

第四十三条 机关应当定期对已达

到保管期限的档案进行鉴定处置。鉴定

工作应当在档案工作协调机制下进行，

由办公厅（室）负责人主持，档案部门会

同相关业务部门有关人员组成鉴定小

组共同开展，必要时可邀请相关领域专

家参与。

鉴定结束后，应当形成鉴定工作报

告。对仍需继续保存的档案，应当重新

划定保管期限并做出标注；对确无保存

价值的档案，应当按规定予以销毁。

第四十四条 经鉴定可以销毁的档

案，应当按照以下程序销毁。

（一）机关档案部门编制档案销毁清册，列明

拟销毁档案的档号、文号、责任者、题名、形成时

间、应保管期限、已保管时间和销毁时间等内容，

按档案工作协调机制报请审核批准；

（二）机关分管档案工作的单位负责人、办公

厅（室）负责人、档案部门负责人、相关业务部门负

责人、档案部门经办人、相关业务部门经办人在档

案销毁清册上签署意见；

（三）机关档案部门组织档案销毁工作，并与

相关业务部门共同派员监销。监销人在档案销毁

前，应当按照档案销毁清册所列内容进行清点核

对；在档案销毁后，应当在档案销毁清册上签名

或盖章。销毁清册应当永久保存。

第四十五条 档案销毁应当在指定场所

进行。

电子档案和档案数字复制件需要销毁的，除

在指定场所销毁离线存储介质外，还应当确保电

子档案和档案数字复制件从系统中彻底删除。销

毁时应当留存电子档案和档案数字复制件元数

据，并在管理过程元数据、审计日志中自动记录

销毁活动。

涉密档案的销毁应当符合《国家秘密载体销

毁管理规定》。
绛县档案馆 宣

2、未按规定转诊到市域外定点医疗机构

报销比例

温馨提示：1、参保职工到省外定点

医疗机构诊疗先行负担 5%。

2、因病情需要在 7 天内完成转院

的，按高级别医疗机构扣除起付线。

3、参保职工住院期间，个人需先行

自付的项目：

①、乙类药品个人自付 5%。

②、使用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部分费

用的诊疗项目（CT、核磁等大型仪器）

时，个人先自付 10%。

③、使用国产医用材料发生的费用

个人先自付 10%，使用进口医用材料发

生的费用个人先自付 20%。

④、使用医用材料单价低于 10000

元（含 10000 元）的，直接纳入报销范围；

单价在 10000-30000 元 （含 30000 元）

的，超出 10000 元部分按照 70%纳入报

销范围；单价 30000 元以上的，超出

10000 元的部分按照 60%纳入报销范

围，分别按规定予以报销。

（文件依据：运医保发[2022]33 号、

运医保发[2022]162 号）

3、享受流程

①市域内医疗机构：参保职工携带

本人《社保卡》或医保电子支付凭证在

就诊定点医疗机构即时享受待遇。

②市域外医疗机构：参保职工一是

选择异地备案，在备案点医疗机构持

《社保卡》就医即时享受待遇。二是在定

点医疗机构先行垫付医疗费用，待出院

病情稳定后携带住院发票、清单、病历

（首页、出入院记录、化验检查报告单、手

术记录、麻醉记录、长短期医嘱、耗材合

格证）、本人社保卡复印件到绛县医疗保

险服务中心职工窗口享受待遇。

温馨提示：为方便参保职工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已开通 4 种备案方式：

1、窗口备案：到绛县医疗保险服务

中心职工窗口进行现场备案。

2、 电 话 备 案 ： 拨 打 电 话

0359-8810002 进行备案。

3、APP 备案：手机下载并打开“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APP，点击首页“异地就

医”-“快速备案”，完成实名认证;认证成

功后，可选择“为自己备案”或“为他人备

案”;填写备案信息，提交备案即可。

4、线上备案：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点击“快速备案”，

完成实名认证;认证成功后，可选择“为

自己备案”或“为他人备案”;填写备案信

息，提交备案即可。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我国医

疗保险的组成之一，是为减轻劳动者

因疾病风险遭受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

项社会保险制度。通过用人单位和个

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

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

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承

受的经济风险。实行个人账户与统筹

基金支付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

参保缴费时间和标准

缴费时间：用人单位在与职工签

订劳动合同后次月缴纳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自缴费次月享受医保待遇，待遇

享受时间顺延至缴费次月。

缴费标准：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标准为参保职工本人工资的 6.5%；

个人缴费标准为本人工资的 2%；退休

人员不缴费。（缴费工资最低不低于上

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60%，最高不高

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00%）

大病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每人每月

6 元；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月 4 元；退

休人员需按个人缴费标准缴纳个人缴

费部分。

待遇保障范围

一、基本医疗保险

1、住院待遇（普通住院、意外伤

害、中医日间治疗、生育保险）

2、门诊待遇（个人账户、普通门诊

统筹、门诊慢特病、特药、中医适宜技

术门诊治疗）

二、大病医疗保险

三、医疗救助（因病致贫重病患者）。

一、基本医疗保险

住院待遇

（一）普通住院待遇

参保人员因疾病在

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发生符合规定的

急诊医疗费用、入院前三天内能作为

确诊住院病种依据的本院门诊辅助检

查费用、住院医疗费用纳入报销范围。

参保人员市域内和

市域外就医实行差别化报销比例，参

保人员未按规定转诊到运城市域外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报销时医保支付

比例降低 10%（异地居住人员、用人单

位派驻异地工作人员不执行分级诊疗

医保差别化支付政策）。年度内基本医

疗保险最高报销 8 万元，具体标准如

下：

1、按规定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

报销比例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医疗机构 起付标准支付比例

三类收费标准（二
级乙等及以下）

200元 90%

二类收费
标准

（三级乙
等及二级
甲等）

县级 400元 85%

省、市级 400元 85%

一类收费
标准

（三级甲
等）

省、市级 600元 80%

省外 600元 80%

医疗机构 起付标准支付比例

三类收费标准（二
级乙等及以下）

200元 80%

二类收费
标准

（三级乙
等及二级
甲等）

县级 400元 75%

省、市级 400元 75%

一类收费
标准

（三级甲
等）

省、市级 600元 70%

省外 600元 70%


